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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工业母机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通知

财税[2023]25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(局)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

财政局，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税务局:

为促进工业母机产业高质量发展，现将工业母机企业增值税加计

抵减政策通知如下:

一、自 2023 年 1 月 1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，对生产销售先进

工业母机主机、关键功能部件、数控系统(以下称先进工业母机产品)

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(以下称工业母机企业)，允许按当期可抵扣进项

税额加计 15%抵减企业应纳增值税税额(以下称加计抵减政策)。上述

先进工业母机产品是指符合本通知附件《先进工业母机产品基本标

准》规定的产品。

二、适用本通知规定加计抵减政策的工业母机企业需同时符合以

下条件:

(一)申请优惠政策的上一年度，企业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派

遣、聘用关系的先进工业母机产品研究开发人员月平均人数占企业月

平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15%;

(二)申请优惠政策的上一年度，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业销售

(营业)收入(主营业务收入与其他业务收入之和，下同)总额的比例不

低于 5%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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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申请优惠政策的上一年度，生产销售本通知规定的先进工业

母机产品收入占企业销售(营业)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60%，且企业

收入总额不低于 3000 万元(含)。

对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工业母机企业采取清单管理，具体适用条

件、管理方式和企业清单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财政部、税务总局等

部门制定。

三、工业母机企业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的 15%计提当期加计

抵减额。按照现行规定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，不得计提

加计抵减额;已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，按规定作进项税额转出

的，应在进项税额转出当期，相应调减加计抵减额。

四、工业母机企业按照现行规定计算一般计税方法下的应纳税额

(以下称抵减前的应纳税额)后，区分以下情形加计抵减: .

(一)抵减前的应纳税额等于零的，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全部结

转下期抵减;

(二)抵减前的应纳税额大于零，且大于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

的，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全额从抵减前的应纳税额中抵减;

(三)抵减前的应纳税额大于零，且小于或等于当期可抵减加计抵

减额的，以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抵减应纳税额至零。未抵减完的当

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，结转下期继续抵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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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业母机企业可计提但未计提的加计抵减额，可在确定适用

加计抵减政策当期一并计提。

六、工业母机企业出口货物劳务、发生跨境应税行为不适用加计

抵减政策，其对应的进项税额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。工业母机企业兼

营出口货物劳务、发生跨境应税行为且无法划分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

的进项税额，按照以下公式计算:

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=当期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额

×当期出口货物劳务和发生跨境应税行为的销售额+当期全部销售额

七、工业母机企业应单独核算加计抵减额的计提、抵减、调减、

结余等变动情况。骗取适用加计抵减政策或虚增加计抵减额的，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等有关规定处理。

八、工业母机企业同时符合多项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规定的，可

以择优选择适用，但在同一期间不得叠加适用。

附件：先进工业母机产品基本标准

财政部

国家税务总局

2023 年 7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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